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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我國人口當前正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雙重趨勢衝擊，於此嚴

峻情勢，如何鼓勵高齡勞工續留職場提供勞動力，已成為重要政策

議題。我國勞動基準法（以下簡稱勞基法）第 54 條第 1 項雖規定

勞工非年滿 65 歲，雇主不得任意強制勞工退休，以保障勞工之工作

權益；惟為更積極提倡高齡勞工參與勞動市場的重要性，該條規定

已於 113 年 7 月 31 日經總統公布修正，進一步於第 2 項明定勞雇

雙方得協商延後退休年齡，以促使更多高齡勞工續留職場。 

 

貳、 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修正意旨 

一、 勞基法第 54 條係強制退休年齡之最低標準 

勞基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，勞工非年滿 65 歲，雇主不得強

制其退休，此係為保障勞工持續受僱至年滿 65 歲前，不會遭

雇主任意強制其退休，但並非規定勞工一旦年滿 65 歲，雇主

就必須強制勞工退休，也就是說，勞雇雙方如有意願，勞工還

是可以持續受僱工作；勞資雙方也可以依據勞基法第 54 條第

2 項規定，協商約定延後第 1 項之退休年齡。 

二、 勞基法與各該法令、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之適用原則 

事業單位之工作規則、個別勞動契約，或其各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之法令，縱使原已依勞基法第 54 條第 1 項，約（規）定強

制退休年齡，勞工仍然可以按勞基法第 54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

向雇主提出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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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高齡勞工續留職場的相關方式 

雇主如有意願繼續僱用高齡勞工，除了可依勞基法第 54 條第 1

項規定，繼續僱用年滿 65 歲的勞工而不立即強制其退休外，高齡勞

工如有意願續留職場，勞雇雙方也可以依據勞基法第 54 條第 2

項，或是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 28 條規定，採取下列之

一的方式進行協商約定： 

一、 勞雇雙方協商延後退休年齡：依勞基法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，

協商延後退休年齡。 

二、 勞工年滿 65 歲退休後再僱用：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

法第 28 條規定，得以定期勞動契約僱用年滿 65 歲之勞工。 

 

肆、 協商應注意事項 

一、 誰可以提出協商延後退休年齡 

依照勞基法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，勞工可以向雇主提出協商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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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退休年齡；雇主如有繼續僱用高齡勞工的意願，也可以向勞

工提出協商延後退休年齡。 

二、 何時可以提出協商延後退休年齡 

勞基法第 54 條第 2 項並未限制協商延後退休年齡的時點，勞

雇雙方可以依據勞工工作情形、產業趨勢或職業特性等，本誠

信原則適時協商。 

三、 協商前之準備 

（一） 期望的協商方案 

1. 向對方提出協商請求前，可先就未來究欲採延後退休年齡，

抑或先辦理退休後再重新受僱，評估適合採行的方式。 

2. 如欲採行延後退休年齡，向對方提出協商前，可先確認期望

延後的退休年齡，以及日後如果需要變更該延後的退休年齡

時的變更條件或方案。如欲先辦理退休後再重新受僱並且簽

訂定期勞動契約，則應先確定定期勞動契約的起訖日期。 

（二） 是否調整工作時間、工作地點、工作內容 

1. 不論採取延後退休年齡，抑或先辦理退休後再重新受僱，勞

雇雙方可一併協商因應勞工的工作型態，是否調整工作內

容、工作地點、工作時間等。但仍應注意遵守中高齡者及高

齡者就業促進法規定，除該法第 13 條所定之情事外，不得

以年齡為由予以差別待遇。 

2. 勞雇雙方如果約定採部分工時工作、電傳勞動或遠距離工作

型態，應分別依「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」及

「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」規定辦理。 

（三） 是否需要工會陪同 



 

4 

 

勞動契約雖係勞雇雙方合意訂定，但勞工如果認為有需要，

事業單位有工會者，可請工會陪同。 

 

四、 協商過程應注意之事項 

依據雙方採取延後退休年齡或退休後再重新僱用之方式，分別

有下列應該注意的事項： 

（一） 勞雇雙方協商延後退休年齡並達成合意者，於契約繼續履行

期間，應依循下列規範： 

1. 雇主不得片面變更勞動契約 

雇主不得在勞工未辦理退休前，逕將不定期勞動契約改為定

期勞動契約，亦不得片面變更勞動條件。 

2. 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宜以書面約定 

勞雇雙方協商延後退休年齡時，建議以書面約定之，並載明

勞雇雙方協商約定之退休年齡。書面契約宜一式二份，勞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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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方各執一份，避免日後爭議。 

3. 協商約定後情事變更之處理方式 

勞雇雙方繼續履行原有不定期勞動契約並延後退休年齡，於

契約繼續履行期間，如有健康狀況、經營需要等情事變更，

致勞雇雙方於原協商之退休年齡前需變更協商內容，勞雇雙

方得就該延後之退休年齡重新協商。勞雇雙方如未能針對該

延後之退休年齡重新達成協議，雇主仍欲提前終止勞動契約

者，應有勞基法第 11 條、第 12 條或第 13 條但書等規定之

事由，始得提前終止勞動契約，且如為依勞基法第 11 條或

第 13 條但書規定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者，並應依勞工所適用

之退休金制度規定，給付退休金或資遣費。 

（二） 除勞基法第 54 條所定繼續受僱之情形外，雇主亦可依據中

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 28 條規定，以定期勞動契約

僱用年滿 65 歲之勞工，並應注意下列規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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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定期勞動契約建議以書面約定 

年滿 65 歲之退休勞工，雇主得依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

進法第 28 條規定，以定期勞動契約僱用之；並建議以書面

約定該定期勞動契約之起訖日。 

2. 定期勞動契約內容之協商約定 

勞動契約期間之工資、工作開始與終止之時間、休息時間、

休假、例假、休息日、請假等事項，勞雇雙方得在不違反相

關勞動法令規定之前提，本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協

商。 

3. 定期勞動契約期間不得再以年滿 65 歲為由終止勞動契約 

依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2 項

規定，於勞動契約履行期間，雇主不得再以勞基法第 54 條

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「年滿 65 歲」為由終止勞動契約。僱

用部分工時勞工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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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協商結束 

勞雇雙方應該就協商情形作成會議紀錄，記載包含協商日期、

時間、地點、協商及陪同協商人員、協商內容、協商結果。 

伍、 雇主僱用高齡勞工應注意的事項及可運用的資

源 

一、 勞工退休金 

勞工適用之退休金制度，依據勞雇雙方之勞動契約約定為「繼

續履行原有勞動契約並延後退休年齡」或「勞工年滿 65 歲退

休後再僱用」而有不同之適用規範如下： 

（一） 繼續履行原有勞動契約並延後退休年齡 

勞雇雙方約定繼續履行原有勞動契約並延後退休年齡者，因

勞動契約並未中斷，故勞工適用之退休金制度，應繼續適用

原有之退休金制度。勞工具有適用勞基法退休金制度之年資

（勞退舊制）者，雇主應依勞基法第 56 條及勞工退休金條

例第 13 條規定，繼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；勞工適用

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（勞退新制）者，雇主應依勞

工退休金條例第 14 條規定，繼續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。 

（二） 勞工年滿 65 歲退休後再僱用 

勞工如係於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（勞退新制）施行

後受僱，且具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身分之一

（例如：適用勞基法之本國籍勞工、外籍或陸港澳地區配

偶、經許可永久居留之外國人等）或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

用法所定應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者，應適用該條例之退

休金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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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

雇主僱用年逾 65 歲之勞工繼續工作，應注意勞工之勞工保

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相關規定： 

（一） 勞工保險 

勞工年逾 65 歲繼續工作，未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者，

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9 條第 4 款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

規定，得自願繼續參加勞工保險，雇主不得拒絕。 

（二）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

受僱於依法已辦理登記事業單位之勞工，無論是否已領取

勞工保險老年給付，雇主均應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

法第 6 條規定為其辦理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。 

三、 職場安全及健康 

（一）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，雇主有保障所有工作者安全及健康

之義務。 

（二） 為維護年滿 65 歲勞工之職場安全及健康，雇主應參照「中

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指引」規定辦理，在合理可行範

圍內，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，使其免於發生職業災

害。 

（三） 雇主僱用年滿 65 歲勞工，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規

定，實施體格檢查，並於其「經錄取後」至實際從事作業前

完成；對在職勞工應實施健康檢查，並負擔健康檢查費用；

各該體格及健康檢查，勞工有接受之義務，且雇主均應保存

檢查紀錄。 

（四） 年滿 65 歲勞工之健康檢查頻率及項目，雇主應依勞工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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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規則規定，勞工一般健康檢查，每年 1 次；如從事特別

危害健康作業，另應每年或於變更其作業時實施特殊健康檢

查。雇主對於健康檢查結果，應參採醫師建議適當配置工

作，尚非自行依檢查結果評判。至於雇主如提供法定項目以

外之健康檢查，該檢查之實施及相關資料，應依個人資料保

護法規定辦理。 

 

年滿 65 歲勞工健檢時機頻率對照表 

類別 檢查名稱 檢查時機/頻率 檢查後續事宜 

新進

勞工 
體格檢查 

「經錄取後」到 

實際從事作業前 

1. 雇主應參採醫師建議

適當配置工作。 

2. 雇主依職業安全衛生

法保存檢查紀錄。 

在職

勞工 

一般健康檢查 
每年 

(滿 65 歲) 

特殊健康檢查 

(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

業勞工需另實施) 

每年/變更作業 

備註：雇主如提供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項目以外之檢查，該檢查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。 

 

四、 穩定就業措施 

雇主得申請「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」及「推動職務再設計

服務計畫」等協助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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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其他事項 

一、 本參考指引所引用或涉及之法令如有變更，應以修正後之法令

為準。 

二、 本參考指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勞基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、勞

工保險條例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、職業安全衛生法、

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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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常見問答 
 

Q1：勞基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意旨為何？ 

查勞基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雇

主不得強制其退休：一、年滿 65 歲者。二、身心障礙不堪勝

任工作者。」基此，勞基法第 54 條規定勞工非年滿 65 歲，雇

主不得強制其退休，係課予雇主不得任意強制勞工退休，所以

並非規定勞工年滿 65 歲雇主就必須強制其退休；勞工年滿 65

歲後，勞資雙方如有意願，雇主仍可繼續僱用勞工從事工作。 

 

Q2：勞工如果持續受僱至年滿 65 歲，勞雇雙方是否就必須協商延

後退休年齡？勞雇雙方如果沒有協商退休年齡，而雇主繼續僱

用，嗣後雇主強制勞工退休時，雇主是否須給付資遣費或退休

金？ 

勞基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旨在保障勞工於年滿 65 歳前，不會

遭雇主任意強制退休；故並非規定勞工年滿 65 歳，雇主即應

強制其退休。又雇主於勞工年滿 65 歲後仍繼續僱用，勞動契

約即繼續履行，並未強制勞雇雙方應於年滿 65 歳時即應進行

協商或終止勞動契約。惟雇主繼續僱用勞工，嗣後如欲終止勞

動契約，仍應符合勞動基準法第 11 條、第 12 條或第 13 條但

書等規定之事由，或依同法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強制勞

工退休，並依法預告及給付資遣費或退休金。至個別勞動契約

終止之事由，仍應依個案情形而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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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：事業單位如有工會，可否陪同勞工協商延後退休年齡？ 

勞動契約雖係勞雇雙方合意訂定，但勞工如果認為有需要，

事業單位有工會者，可請工會陪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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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協商流程參考 
1.期望的協商方案 

向對方提出協商請求前，可先就未來究欲採延後退休年齡，抑或先辦理

退休後再重新受僱，評估適合採行的方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2.是否調整工作時間、工作地點、工作內容 

可一併協商因應勞工的工作型態，是否調整工作時間、工作地點、工作

內容等 

 

 

 

 

3.是否需要工會陪同 

勞工如果認為有需要，事業單位有工會者，可請工會陪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É 可先確認期望延後的退

休年齡 

É 日後如果需要變更該延

後的退休年齡時的變更

條件或方案 

採行延後退休年齡 
先辦理退休後再重新受僱
並且簽訂定期勞動契約 

É 可先確認期望定期勞

動契約的起訖日期 

協
商
前
之
準
備 

協
商
過
程
應
注
意
事
項 

¸雇主不得片面變更勞動契約 

¸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建議以書面約

定 

¸協商約定後情事變更之處理方式 

¸ 定期勞動契約建議以書面約定 

¸ 定期勞動契約內容之協商約定 

¸ 契約期間不得以年滿 65 歲為

由終止勞動契約 

採行延後退休年齡 
先辦理退休後再重新受僱
並且簽訂定期勞動契約 

協
商
結
束 

作成會議紀錄，記載包含協商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協商及陪同協商人員、協商內容、

協商結果 

⚠️ 注意不得以年齡為由予以差別待遇 
⚠️ 注意「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」及「勞工在事業

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」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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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ʂʂ公司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協商紀錄表（參考格式） 

勞工基本資料 

公 司 名 稱 / 

部 門 名 稱  

 姓 名  出生年月日  

職 稱   服務年資   
原退休年齡  

原退休 日期  

工 作 內 容  
 

協商情形 

協 商 日 期 年   月  日 協商地點 
 

協商出席人員 

事業單位代表  

勞工  

協商結論 

̌雙方同意協商延後退休年齡至    歲，退休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其他事項：̌無。̌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̌雙方協商未有共識。 

出席及陪同人員簽名： 

 

 


